表)大會二分之一以上會員(代表)之同意行之，並送主管機關核備。會員被除名
後，須交還一切憑證，如有欠費須一律繳清。

第四章      組　織
第 十四  條：本會以會員（代表）大會為最高權利機關，大會閉幕期間，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。
第十五  條：本會設理事九人、候補理事三人、監事三人、候補監事一人均由會員(代表)大會選
舉，就年滿二十歲之會員中，以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。
第 十六  條：本會理事組織理事會，互選常務理事三人，輪值處理日常會務；設理事長1人由常務理事推
派之，僅對外代表本會（任期為一任三年，得連選連任一屆），各區設辦事處或聯絡處。
第 十七  條：理事會設秘書一人，幹事若干人，處理業務，並設總務、組訓、福利三組，各設組長一人，
分別管理各該組事務。
（一）總務組：掌理圖記、收發檔案、庶務、宣傳、通訊、編擬計劃、報告、預算、決算、
召開各種會議，並處理其他不屬於各部門之事務。

（二）組訓組：掌理會藉編組、選舉、勞工教育、指導基層活動，並處理其他有關組訓事宜。

（三）福利組：掌理謀求勞工福利、推行康樂活動、職業介紹、調處各種爭議並處理其他有
關勞工權益、福利等事宜。

第 十八  條：本會會員(代表)大會職權如下：
1.工會章程之修改。
2.財產之處分。
3.工會之聯合、合併、分立或解散。
4.會員代表、理事、監事、常務理事、理事長、監事會召集人、之選任、解任及停權之規定。
5.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。
6.工會各項經費收支繳數額、經費之收支預算、支配基準與支付基稽核方法。
7.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。
8.基金之運用及處分。
9.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。
10.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。
11.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
前項第4款之規定經議決訂定者，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令之限制。
前項第1款至第5款之事項，非有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3分之2以一同意，不得議決。
第十九  條：本會理監事均無給職，會務工作人員得酌支津貼。
第 廿  條：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
1.處理本會會務，並對外代表本會。
2.辦理會員入會、出會及移轉事項暨會員勞工保險。
3.召開會員(代表)大會及理事會議，並執行其決議案。
4.擬定年度工作計劃、籌集經費、編擬收支預算並切實執行。
5.編定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，並報告。
6.指導基層組織之活動。
7.依法令規定每年清查會籍一次。
8.處理其他重要事項。
第廿一條：本會監事組織監事會，互選監事召集人一人，以無記名單記法選任之，監察日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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